
　

　

　

国务院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
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

文件

国灾险普办发〔２０２０〕１４号

国务院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

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«第一次

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数据与成果

汇交和质量审核办法(试行)»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

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,国务院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

险普查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:

«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数据与成果汇交和质量

审核办法(试行)»已经国务院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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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

数据与成果汇交和质量审核办法(试行)

第一章　总　则

第一条【办法目的】为规范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

数据与成果的汇交和质量审核工作,加强普查数据与成果有效汇

交和质量控制,提高普查数据与成果质量,根据«第一次全国自然

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总体方案»的有关要求,制定本办法.

第二条【工作任务】数据与成果汇交和质量审核主要包括普查

数据与成果行业逐级向上纵向汇交,行业逐级对下审核,行业数据

与成果横向汇交同级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

办公室(以下简称普查办),国务院和省级普查办对行业汇交的数

据与成果进行综合性审核等工作任务.

第三条【工作原则】数据与成果汇交和质量审核工作遵循纵向

汇交、行业部门分类审核和横向汇交、普查办综合审核相结合的原

则,加强数据汇交和质量审核技术支撑能力建设,确保数据与成果

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、规范性和有效性.

第二章　职责分工

第四条【责任主体】国务院普查办统筹普查数据与成果汇交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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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量审核工作,各级普查办和相关行业部门是普查数据与成果汇

交和质量审核的责任主体.

第五条【普查办职责】国务院普查办负责全国普查数据与成果

的汇交和质量审核,负责制定相关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,指导地方

开展数据与成果汇交和质量审核工作.地方各级普查办负责所辖

区域普查数据与成果的汇交和质量审核,指导本级行业部门和下

级普查办开展相关工作.

第六条【行业部门职责】国务院各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本行业全

国普查数据与成果的汇交、质量审核和管理工作,应制定相关实施

细则和技术规范,指导地方开展本行业普查数据与成果汇交和质

量审核工作.地方各级行业部门负责所辖区域本行业普查数据的

汇交和质量审核,指导下级开展相关工作.市、县两级未设立相关

行业部门的,由本级普查办代行相应行业普查数据与成果的汇交

工作,由上一级或省级行业部门履行相应行业普查数据与成果的

质量审核任务.

第三章　数据与成果的汇交

第七条【汇交】数据与成果的汇交包括行业数据自下而上逐级

纵向汇交、行业数据横向汇交普查办.

第八条【自下而上纵向汇交】地方各级行业部门将通过调查、

共享、分析计算等方式获取的本级本行业普查数据与成果,以及下

级部门汇交的数据与成果,自下而上逐级汇交到上级行业主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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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.

第九条【横向同级汇交】各级行业部门负责将本级审核的和下

级汇交的数据与成果向同级普查办进行横向汇交.地方各级各行

业部门应将本行业上级审核并修改更新的数据与成果,及时向同

级普查办再次汇交.

第十条【自上而下纵向反馈】国家、省、市三级行业部门将本级

普查任务中产生或共享的下级所需掌握的普查数据与成果,自上

而下向本行业部门进行纵向反馈.

第四章　数据与成果质量审核

第十一条【本级自检】各级行业部门,应依据本行业的数据与

成果质量审核技术规范,采取软件质检、人工核查等方式,对本级

产生的各类数据、图件、文字报告等数据与成果的完整性、规范性、

准确性进行质量审核.地方各级数据与成果自检合格后,应形成

完整的质量检查报告,一并提交上级行业主管部门.

第十二条【行业逐级审核】国家、省、市三级行业部门,应依据

本行业的数据与成果质量审核技术规范,采取软件质检、人工核查

等方式,对下级部门汇交的数据与成果进行质量审核.上级行业

主管部门应及时向下级行业部门反馈质量审核结果,对未通过审

核的应要求下一级在规定时限内完成修改更新和再次汇交.各级

质量审核应形成完整的质量审核报告,向上级行业主管部门汇交

数据与成果时一并上交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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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【普查办综合性审核】国务院普查办和省级普查办,

依据普查数据与成果综合性审核技术规范,对各行业部门横向汇

交的数据与成果进行综合性审核,支持综合风险评估、区划及普查

成果发布和综合性应用.综合性审核应形成完整的质量审核报

告,及时反馈相关行业部门,对未通过综合性审核的行业部门应要

求其在规定时限内完成修改更新和再次汇交.

第五章　附　则

第十四条【软件系统】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数据

与成果的汇交和质量审核所用软件,原则上应使用国务院普查办

和各行业部门开发建设的软件系统.

第十五条【附则】本办法由国务院普查办负责解释,自印发之

日起试行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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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信息公开形式:依申请公开)

抄送: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应急管理厅(局),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应急
管理局,中国地震局.

国务院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
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３０日印发

承办单位:监测减灾司 经办人:刘龙飞 电话:５２８１１１３６ 共印１２０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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